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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网络实名制的缘起、争论及可能出路 

□刘  刚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  要]  网络实名制是网络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是在网络世界的不确定性中寻找到确定的机

制和方法有效的监管个人行为，推动网络的健康发展。在经过无政府主义的起步之后，很多问题已经凸
显出来，伴随着争论的出现，对于可行性方案的探索将成为下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实名制的介入是基于
人的权利的现实基础，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对人存在的新规范，是网络自身良性发展的必然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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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实名制的缘起 

（一）网络匿名：网络无政府主义 
网络实名制，顾名思义，要求人们在入网、上

网的过程中，用真实可靠的身份信息进行活动。 
我国网络实名制的源头，是2002年5月26日，清

华大学新闻学教授李希光在南方谈及新闻改革时，

建议“中国人大应该禁止任何人网上匿名”。舆论一

出，立刻引起网民的热议，被称之为“李希光事件”。

当前我们所说的网络实名主要基于法律、道德、安

全三个方面的考虑。在法律方面，主要涉及知识产

权、个人隐私权、名誉权的保护等；在道德方面，

主要涉及到人们道德底线的缺失、公共道德的失范

和短期匿名效应等；在安全方面，主要涉及个人信

息、谣言传播和社会稳定等。 
阿纳托尔·弗朗西说：“如果没有谎言，人性就

会没有新奇。”人们之所以在网络上匿名发表言论，

其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释放生活压力。在时下的信息时代，多

任务处理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网络所带来的信息

传播机制的变革，使得人们频繁地处于信息的处理

之中，“几乎在每个领域，我们都服从于集体的权威

统治。我们的思想会逐渐散逸，逃离我们内在的自

我，依附在电脑键盘上。生活被预先精确地确定，

人们对改变命运的无力感，都无疑是信息泛滥的结

果。”[1]人们遵循“信息瀑布”，当人们得到不确定

的消息时，就跟随他人。很多信息瀑布制造了顺应

潮流、可以预见的群体效应。因此，人们需要一个

匿名的环境，在网上释放自身的信息压力和生活压力。 
第二，对规训与惩罚的规避。日常的生活，是

一个充满了秩序和制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

伦理关系由社会关系、家庭关系、职业关系等构成，

建构了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身份体系。在这个体

系之下，我们的言语和行为，需要承担相应的结果。

而且，这个体系之中的他人，与自己也往往处在“共

在”的体系之中，并没有实现吉登斯所言的“脱域”

的存在[2]，因而我们每个人的言行同时还要面对不

可避免的“潜在”的他人和他者的体系，这就导致

我们在日常的面具之下，面对各种制度的规训和惩

罚，不敢展现内在深处的“本我”。而网络的匿名，

则脱离了这样的规范，构建了一个虚拟的社会体系，

因而人们在网络的匿名中，往往会表达生活中不会

表达的话语。 
第三，对印象驾驭的厌烦。欧文·戈夫曼提出

的印象驾驭理论认为，“每个人都会在表达自己的过

程中，采取他们所认为的与环境相符的策略。动机

是关键因素。我们在设法给他人留下第一印象的过

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经历，驾驭和完善了自

己的形象。”[3]但这是一场潜在的信息竞赛，是隐藏、

发现、错误呈现和重复发现的无限循环。网络上的

交往本身也是一个印象驾驭的过程。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网络上日益完善的体制，

也逐渐加强了印象驾驭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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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论坛、聊天软件、微博、微信等，都逐渐使得

印象驾驭本身已经不可脱离。于是很多人为了避免

这样繁琐的印象设定，选择匿名。 
第四，无意识的情感冲动。弗洛伊德曾经强调，

人的本我是一个内在欲望的自我。尼采也毫不掩饰

地强调一个人的强力意志才是人的根本，而这个强

力意志的核心，就是一个人的欲望和控制力的完美

结合，因而他才反对“弱者的道德”。海德格尔更是

强调存在的核心基础，并不是理性的二元分立的思

考，而是面向存在的“原始情绪”，福柯则直接强调

“感性的辩证法”。这一切都在表明，日常生活中的

理性本身，往往造成了对我们内在纯朴的感性情感

的压抑，而人们内在无意识情感非理性的激发与涌

动，才是一个人内在生命的“绵延之流”。但是，这

种无意识的冲动，在日常生活中，只有某种特定条

件之下（如喝酒等）才能实现，即尼采所谓的酒神

精神。而这些特定条件，本身有着较高的要求（如

经济条件、社会关系、朋友间的信任度等）。网络本

身就以图片、视频和简短文字为主流，这些信息所

面对的就是人们短时间内的情感状态，不像传统的

文字阅读一样强调人们的理性力度逻辑思考。二者

的结合，导致人们对于网络匿名的需求。 
第五，对安全感与归属感的渴求。安东尼·吉

登斯曾经说过，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在现实

生活中，我们就处于各种机构的监视和控制之中，

如今的大数据时代，使我们身边的手机、电脑，甚

至我们在公共场合的行为，都被纳入到了网络信息

的搜集之中。个人隐私信息的泄露已经成为一个重

要的问题。在个人身份明确的现实中，日益激烈的

竞争，不断加大的生存压力，层出不穷的信任危机，

使得人们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于是，当人们进入

网络以后，对于个人的真实信息，就非常谨慎。他

们需要通过匿名，来找到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沧

海一粟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第六，媒体的注意力经济学。网络时代，媒体

本身面临一个极其复杂的生态环境，“新闻的定义发

生了改变：它从一种机构特权转变为一个信息传播

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各种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集

体和众多个人都杂处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4]5许多

媒介已经无法依靠传统的经营方式继续生存。网络

之下，媒介的生存只能依靠于获得民众的注意力，

进而推销其具有附加价值的产品。因此，为了吸引

民众的眼球，诸多媒体不惜打破道德底线，制造各

种各样的新闻，而这些新闻的目的，就在于迎合民

众的需求，让他们能够继续释放和吐槽。基于这样

的一种导向，许多看新闻的人，也选择了匿名。 

所谓网络无政府主义，就是指网络上的行为、

言论往往是自发的、随意的、即时的、非理性的，

它们指向于一种对社会、政府持偏激的不信任态度，

片面强调自由、民主、公平、法制，强调对于政府

行为的消解。这种无政府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第一，极端言论和行为。在网络上，经常

会有各种极端的言论和行为。拉什在《信息批判》

中，强调信息的压平作用，认为信息本身的一元化

趋势，压平了我们辩证的生活和思维的体系，最终

导致人们面向信息的极端化行为。这种极端行为，

集中表现为人们面对网络事件时，缺乏理性的思考，

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将问题极端化。第二，人

身攻击和人肉搜索。人肉搜索，是指利用人工参与

来提纯搜索引擎提供信息的一种机制。它往往集中

于对网络热门事件的集中搜索。比如2005年的“卖
身救母”事件，最后主人公因提供不完整的信息而

遭受了处分；2006年的虐猫事件，2007年的“王菲”
事件，2010年的“小月月”等，都是网民自发进行
的搜索。人肉搜索本身反映了网络极强的信息搜索

功能，对于许多社会不良现象，如“天价烟”“表哥”

“房姐”等进行良好的监督，但往往也侵犯了当事

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在真相尚未明确之前，容易

引发网络暴力，对当事人的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三，网络谣言的传播。2014年4月的“秦火火事件”，
日本核泄漏以后的“抢盐风波”，2011年响水县的“爆
炸”谣言等，都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许多人

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之下，充当了谣言传播者的角色。

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之中，开始对个人、政府等进行

恶意的攻击。第四，设计精巧的网络诈骗。网络诈

骗的手段主要有三种：黑客以病毒方式盗取虚拟财

产；假冒好友；网络“庞氏骗局”。网络匿名所带来

的网络无政府主义，目前已经成为网民的一种常态，

在80、90后人群中广泛存在，并成为网络在当前发
展中不能忽视的事实。 

（二）网络实名：网络的国家边界 
人们很早就看到了网络匿名本身是一把双刃

剑，在《未来是湿的》一书中，克莱·舍基就说：

“在未来，到底是每个人都会出名15分钟？还是每
个人都会变成15个人眼中的名人？不管怎么样，在
阿猫阿狗都能写博客、拍视频的网络时代，名人还

是会诞生，只不过游戏规则变了。诸如博客、论坛

类的社会性媒体已经铲平了出版的门槛，却也伴生

着残忍的经济逻辑：有价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

力。”[4]51据CNNIC发布的《互联网发展及诚信状况
热点数据》显示：35.2%网民对互联网诚信状况感到
不满。被调查网民中，从未被仿冒网站欺骗的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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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网民账号及个人信息被盗改者占44.8%，诱因
为“访问假冒网上银行、网上证券、电子商务等网

站”的占16.8%。 
从2003年起，我国首先对网吧等场所开始实名

登记。2004年5月，《互联网电子邮件服务标准》（征
求意见稿）发布，首次提出实名制并且强调电子邮

件服务商应要求客户提交真实的客户资料，该资料

将是判断邮箱服务归属的标准。2004年5月，我国出
现了实行全站实名制的网站。2005年2月，信息产业
部会同有关部门要求境内所有网站主办者必须通过

为网站提供接入、托管、内容服务的IDC、ISP来备
案登记，或者登录信息产业部备案网站自行备案。

2007年3月，我国博客逐步开始实行实名制。2008
年1月，网络实名制借“两会”召开进入议题范围，
开始启动立法进程，相关人士认为“实现有限网络

实名制管理”将是未来互联网健康发展的方向。2013
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
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通知规定了2014年
将完成的28项任务，其中就涉及到要出台并实施信
息网络实名登记制度。 

网络实名制已经是我们国家一项重要的治理网

络的举措。网络的实名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

了保护我们国家的边界。这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的考虑：第一，语言边界。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

在的家”[5]，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是思维的界 
限”[6]，都在强调一个民族的语言对其文化本身的

保留作用。而时下的网络语言，多元化趋势日益明

显。日益流行的网络热门词汇如“杀马特”“萝莉”

“卖萌”等，很多都来自于日本的动漫和日韩的流

行文化。非主流本身就来源于日本视觉系和欧美的

摇滚。传统中国语言文字的许多文化性的因素正在

逐渐流失。第二，价值边界。网络上充斥着各种价

值观，而其中我们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价

值观占据篇幅很小，大部分价值观都来自于日韩和

欧美的流行文化，他们的流行歌曲、电视剧等，深

刻地影响了青年人，导致他们对我国文化产生错误

的价值判断。因而网络本身是一场关于价值观的没

有硝烟的战争。而时下各种娱乐、综艺节目向国外

的模仿，更加重了这种价值观的模仿，如拜金主义、

崇洋媚外、自我贬低、爱慕虚荣、偷奸耍滑、阿Q
思想等，不一而足。第三，思维边界。网络本身的

制式，不同于我们传统的传播媒介。传统的媒介本

身是中心向四周的扩散式传播，而网络则是把每个

参与者都当成了重要的信息源，因而网络没有中心，

又处处是中心。时下的云计算和大数据，对此表现

的更加典型。以下载为例，以前的下载，是从中心

点的下载，因而下载速度很慢。而后就变成了点对

点式下载，下载的人越多，速度越快。所以，网络

制式所带来的网络思维本身，就具有去中心化、自

由化、共享化等特点。这种特点最容易导致无政府

主义思想的蔓延。 

二、网络实名制的争论 

（一）争论的实质：表达自由与隐私保护 
2010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永青署名文章

《网络实名制利弊之辩》，他认为网络实名制，可以

很好地保护产权；降低因网络诚信和社会责任缺失

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可以以法律的形式

保护创新；有限实名制，可以解决网络实名制对言

论自由的影响；不会产生“因言获罪或助长有罪推

断”，它仅仅是一个身份确定，即使在现实中也有因

举报而导致的打击报复，不会因实名制而发生改变。

人大代表、著名历史学教授葛剑雄也强调要实行网

络实名制，他说：“不是实名制，就可以对自己的言

论不负责任。如果年轻人从小养成这个习惯，他怎

么承担他的社会责任？所以人家问，要不要采取实

名制？当然需要实名制，实名制就意味着你在行使

你权利的时候，也要承担你的义务。尽管是虚拟的，

但你要对你的言行负责。”[7] 
与这些支持实名制的观点相对的，是众多网民

和学者的反对意见。首先，网络实名制会影响到民

众的言论自由权。包括公民有通过语言及相关方式

表达其思想和见解的权利；公民有在公开或特定场

合保持沉默的自由；公民有对言论承担责任的能力

和义务。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本身的分

层结构、人与人之间不公平的社会地位，以及相应

监督机制的缺乏，人们选择在网络上匿名表达自己

的观点。其次，现实生活中已经充满了实名制。现

实生活中，我们从上学到工作到购物、出行，各个

方面已经是实名制了。在网络上，网络交易、甚至

网络交往也逐渐开始了实名制的倾向。手机号码需

要登记身份证号，买火车票也需要身份证号等，各

种实名制，已经让民众感到了疲劳。如果网络再推

行网络实名制，会打破民众的承受底线。因而，网

络是否要实名制，需要依赖于网络自身的选择，而

不是政府的强制作为。最后，实名制违背网络的基

本精神。即使在现实的交往中，人们也要依靠自己

的选择来确定是否向他人亮明自己的真实身份。时

间、空间、社会层次等的限制，使我们对自己的真

实信息拥有一定的使用权。假设走在大街上的每个

人都直接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那社会将不知会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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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到什么地步。而网络则缺乏这样的限制，因而网

络一旦实名制，你将无法逃脱被他人盗取资料、被

他人监控。现实中一个人要盗取他人的资料是困难

的。而网络上，只要拥有了技术条件，就可以轻而

易举地获取他人的信息。我们只是泄露自己的手机

号就已经吸取了惨痛的教训，如果再把身份等信息

实名，那么我们的安全感将很难获得。 
（二）争论的导向：公共政策领域和政治论域  
主张网络实名制的人，往往是看到了网络因为

匿名而产生的危害，诸如不健康言论、诚信问题、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侵犯版权等。他们的理由大

致如下：第一，实名制可以控制不健康言论，保证

网络的纯洁性。即如果说每一个上网的人身份一目

了然，那么这些人在发表言论时，就要为自己的言

论负责，要遵守网络秩序，保证信息的可靠性。实

名制剥离掉了不法分子。第二，实名制可以有效地

保护产权。由于网络传播机制的不同，很多东西一

旦出来以后，就很容易被复制和拷贝，许多电影刚

上线，就有了盗版。许多音乐人为解决网络音乐的

侵权问题，也想尽了办法。实名制可以很好地追溯

盗版的来源，依法进行惩处。第三，实名制可以建

立网络诚信体系。实名制以后，参与网络的网民就

需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因而必须讲究诚信。这可

以让许多虚假的信息、谣言、虚假网站等，很快得

到曝光。对于个人来讲，有利于个人诚信意识的培

养，对社会来讲，有利于建构一个更加完善的诚信

体系。 
不难看出，争论的双方中，反对的一方往往以

网民和民间学者为主，支持的一方往往以政府部门

的人员、主流学者为主。不管争论双方各自的理由

如何，也不管谁的理由更加充分，从这些争论的焦

点和各自的角色，可以看出，争论的导向在于政府

如何处理同网络的关系，如何有一个良好的公共政

策体系，以及政府自身如何改变自身工作方式的问题。 
所以，当诉诸于民众自身的素质、不理性行为

时，必须考虑到这些行为背后的体制性因素，考虑

到政府行为本身的不足。在这个大数据和互联网的

年代里，政府也该逐步的具有“云”思维模式，本

着开放的心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三、有限实名制：可能的最优方案 

（一）有限实名制：在何种程度上是有限的 
对网络的实名制，很多人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有些人认为，网络的实名制，需要分不同的表达内

容。对于政治性的表达，需要网络实名。因为这是

宪法的要求，保护了人们的言论自由权，让正确和

错误进行交锋，最后得到真理。同时还能够有效地

打破知识和话语权的垄断，保证人民民主的权利。

对于商业性的表达，则需要采取后台实名制。后台

实名制是消费者在购买商家的商品或接受商业服务

后，对改善品质或服务评价时，可以用网络昵称自

由表达意见。但是如果有诋毁性表达，并且损害商

家商誉时，商家可以根据该消费者的“实名”，向法

院起诉要求保护自己的商誉。而其他类型的表达，

诸如美食、休闲等，则可以采取后台实名制。也有

些人认为，主流媒体网站、政府官方网站需要率先

进行实名制。建立有效的举报机制。在实名制之后，

博客留言的审核权交给博主。网站的实名信息由网

站自行掌控。还有些人认为，网络实名制，必须解

决个人数据的保护问题，建立完善的网络身份管理

制度。这些对策的核心，就在于要前台匿名，后台

实名，分清楚不同的类型，然后做好信息的保护工作。 
（二）有限实名制的目的：监管为主还是完善

为主 
实名制的目的，是为了规范网络的秩序，帮助

网络自身良性地发展，避免因缺乏社会规范而带来

的网络无政府状态，避免因此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所以实名制的主要出发点，是在保证网络正常运行

的情况之下，尽力保护政府和个人的信息安全，保

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到侵犯。政府并不是要监管

民众，因为网络制式本身就是反对任何中心的管控。

政府有限的实名制，就是要在网络空间中，给广大

民众树立一个公权力的意识，通过法律的限定，让

民众明白公共空间的规则。无论是监管还是完善，

政府始终处于高高在上的角色。监管往往容易造成

政府将公权力变成私权力而带来的权力滥用。完善

则往往成为监管的另一个代名词。网络需要的不是

各种名义，而是根据网络自身的特点，拉平政府与

民众的关系，给予网民充分的自由选择权。政府不

需要主动干预太多，只需要给网民的权利一个公平

有效的法制保障。 
（三）如何实行有限实名制 
有限实名制的实行，我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

策和法规。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其他国家的做法，

作为他山之石。日本的实名制从手机开始，即手机

和SIM卡捆绑销售，用户必须用身份证、驾驶证等
有效证件实名注册才能获得使用权。针对互联网的

实名制，日本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反垃圾邮

件法》《禁止非法读取信息法》和《电子契约法》等

专门法规，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违法行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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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者和网民在相关的责任中都要承担相应的责

任。与日本相比，澳大利亚通过ACMA、行业机构
和消费者共同制定涉及互联网管理内容的法规。这

些法规包括《广播服务法》《反垃圾邮件法》《互动

赌博法》《互联网内容法规》和《电子营销行业规定》

等。此外，他们成立了传播和媒体管理局（ACMC）
负责互联网管理工作。该局要求，年满18周岁的成
人必须用真实身份登录，未成年人上网需由监护人

与网络公司签订合同，确保未成年人的权益。美国

则在着手建立网络身份证，以后网民在网络上做事，

就不再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网络实名与否，哪些地方应当实名，这是进入

网络的民众自己选择的结果，我们不能忽视民众的

理性思考的力量，任何一个人在做出一个判断以前，

都是经过自己的思考的。因而如果我们强制性的以

一种制度和规范去实施网络实名制，其结果往往会

适得其反，该管的没管到，反而破坏了政府的公信

力。网民与网络运营商之间的博弈，将会为网络实 

名提供一个良好的答案。 

参考文献 

[1] 弗兰克·施尔马赫. 网络至死[M]. 邱袁炜, 译. 龙 
门书局, 2011: 10. 

[2]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18. 

[3] 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 冯钢,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01. 

[4] 克莱·舍基. 未来是湿的[M]. 湖泳, 沈满琳, 译. 北
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5] 海德格尔.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 孙周兴, 译. 北
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6] 路得维希·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贺绍甲,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7] 国家该分配给公民每人一个实名IP地址[EB/OL]. 

[2015-03-06]. http://china.cnr.cn/gdgg/201103/t20110312_5077 
82625_1.shtml. 

 
 

Origin, Dispute and Possible Way Out of Our Real-name System 
 

LIU Gang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real-name system is an inevitable stage of the network development process. It aims to find a 

personal behavior mechanism of supervision and the method of determining the effective in the network world of 
uncertainty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etwork. After the anarchism, many problems have been 
highlighted, along with the argument appears, for exploring the feasibility of the scheme will be the main goal for 
the next phase. The real name system intervention is a realistic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 a new criterion of 
people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nd a necessary demand of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the network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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